
★老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资料★

说明：详细内容，请登录网站“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政府”，查找“专题专栏”点击右侧

“更多”查找“理论宣传专栏”中的“理论学习”。

2022 年老城区委中心组
第 1 次学习

学习时间：2022 年 1 月 9 日

学习地点：区委综合办公楼 20 楼中间会议室

学习方式：集体学习、传达学习、专家授课

参学人员：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

学习内容：

1.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《不断巩固拓展

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奋

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》；

领学人：孙建新

2.传达学习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相关文件；

领学人：孙建新

3.传达学习《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产业用地市

场化配置改革的意见》；《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新型产

业用地管理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；《洛阳市人民政府

关于实施点状供地助力乡村振兴的意见》 30分钟;

领学人：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自然资源开发

利用科科长 宋 岚

4.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徐会杰副教授作“能力作

风建设年”数字经济专题辅导报告 90分钟;


